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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2        证券简称：佳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8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资产的公告 

 

一、 交易概述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盘活公司资产，

提高资产运营及使用效率，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经各方面因素综合评估后，拟向

深圳市豪璟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璟达”）出售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

横沥镇村头村的土地、办公楼等 7 处不动产及其附属设施（以下合称“拟售物业”）。

公司已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拟售物业进行评估，根据佛兴评字[2022]03127 号《房

地产估价报告》，拟售物业评估总价为 87,774,457.00 元；拟售物业的账面价值为

10,796,575.41 元。公司以评估总价为基础，经与豪璟达进行磋商，拟以

83,000,000.00 元将拟售物业进行出售。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公司资产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深圳市豪璟达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上木古社区新河路 38 号 2#工业配套（办

公楼）401、501，厂房 103、202 

法定代表人：廖建生 

注册资本：2200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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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信用代码：91440300734189359G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五金件、塑胶外壳、充电器、电子变压器、数

码产品、电脑、手机、液晶电视、DVD、模具、免提系列的生产、销售及研发、

租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廖建生 1,575.00 71.5909 

吴燕霞 625.00 28.4091 

2、豪璟达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与公司前十

名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豪璟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2 月 28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5,326,410.29 115,382,755.93 

负债总额 58,728,565.16 60,494,395.77 

净资产 56,597,845.13 54,888,360.16 

项目 2022 年 1-2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21,163,208.86 144,537,559.68 

营业利润 1,509,484.74 4,105,331.59 

净利润 1,709,484.97 4,712,840.06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截至本公告日，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豪璟达不存在重大

行政处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无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信息，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述 

（1）本次交易所涉资产为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村的土地、明

家办公楼 A 栋等 7 处不动产及其附属设施。公司与东莞市明家防雷技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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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约定将上述不动产及其附属设

施出租给东莞市明家防雷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租户”）使用，租赁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租户已经出具放弃对租赁物的优先购买权，

并同意按照豪璟达的要求承担原《厂房租赁合同书》中承租方的义务。豪璟达已

明确知悉拟售物业的租赁情况，并自愿受前述租赁合同的约束，双方办理完毕拟

售物业的产权过户手续后，公司将配合豪璟达与租户按照原租赁合同的条款和条

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公司本次拟售物业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担保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根据广东南兴宇房地产与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佛兴评字

[2022]03127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拟售物业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3 月 23 日的评估值为 87,774,457.00 元；拟售物业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账面原值为 31,175,814.57 元，累计折旧 20,379,239.16 元，账面净值为

10,796,575.41 元。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深圳市豪璟达实业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 

甲方向乙方转让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村的土地、明家办公楼 A 栋

等 7 处不动产及其附属设施，建筑面积合计为 35,071.07 平方米，土地面积合计

为 23,381.70 平方米。为乙方交易之需要，届时乙方有权选择以乙方或乙方指定

第三方作为不动产及其附属设施的实际受让方完成本次交易；若届时乙方要求以

乙方指定第三方作为实际受让方的，乙方及乙方指定第三方应当共同向甲方发出

书面指示函；以下乙方及乙方指定第三方单称或合称均为“乙方”，并就本合同

的履行负有连带义务。 

2、成交金额及交割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83,000,000.00 元（大写：捌仟叁佰万元整）。 

双方确认，于本合同签署后双方应当尽快就最终付款方式达成一致，并由乙

方向甲方出具书面通知明确表明其愿意以以下何种方式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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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以其自有资金进行购买 

a)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5,000,000.00 元（本条简称“定金”，大写：伍佰万元），作为订立、履行本合同

的担保。 

b) 乙方支付定金后，甲方应及时筹备转让全部不动产及其附属设施相关事

宜并向税局提交甲方应缴税款（以下简称“甲方应缴税款”）的相关纳税申报材

料，原则上甲方应当在 6 周内完成纳税申报，但非因甲方原因导致逾期的不视

为甲方违约。在税局审核完毕并出具关于附件三所示全部不动产的纳税申报表

后，甲方应立即通知乙方共同前往税局办理或按照税局要求的其他方式办理，

乙方在税局规定的缴税时限内将不少于甲方应缴税款的金额支付至甲方收款账

户作为首期转让款（本条简称“首期转让款”）。甲方应当保证在收到首期转让

款后不得挪作他用，仅用于税务局扣缴甲方应缴税款。甲方应在收到首期转让

款后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息返还定金。 

c) 在甲方收到税局出具的纳税回执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转让款的全

部剩余款项支付至银行开立的共管账户作为共管资金（即共管资金=转让款－

首期转让款，本条简称“共管资金”），但因乙方资金筹备之需要，甲方应适当

宽限共管资金缴付期限，最长缴付期限为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之日起 8 周加

上 10 个工作日或自甲方收到税局实际出具纳税回执后 10 个工作日，在此期限

内缴付的不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应在共管账户收到共管资金后 3 个工作日内，

配合乙方提交不动产的过户手续申请资料。 

甲方承诺，在乙方将共管资金支付至银行开立的共管账户后，若银行开立的

共管账户因甲方原因被有权机关冻结的，应当视为乙方已经将全部转让款支付完

毕，甲方应当无条件的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其义务，否则乙方有权选择要

求甲方继续履行本合同，若因此给乙方造成直接损失的应予赔偿；若甲方在收到

乙方书面通知要求继续履行后 3 个工作日内拒不履行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

同，并要求甲方在本合同解除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款项，并

按照定金金额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承诺，在乙方将共管资金支付至银行开立的共管账户后，若银行开立的

共管账户非因甲方的原因被有权机关冻结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另行补足该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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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资金至甲方开设的共管账户；若乙方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要求后 3 个工作日内

拒不补足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在本合同解除之日起 3 个工

作日内按照定金金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d) 在甲方办理完毕全部不动产的过户手续后 1 个工作日内，甲方和乙方应

当向共管银行申请仅对共管账户内 5,000,000.00 元整（大写：伍佰万元）的资金

作为尾款继续进行资金监管，将共管账户内剩余金额（即共管资金－5,000,000.00

元整）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收款账户，即视为甲方收到了乙方中期转让款，具体操

作以双方与银行签订的监管协议约定为准。 

e) 在甲方配合乙方对不动产及其附属设施进行交割（本条简称“交割”），

在双方按照本合同附件四所列交割事项完全履行完毕后，双方应签署书面的交割

声明。于交割声明签署后 1 日内，乙方应将共管账户内 5,000,000.00 元整（大写：

伍佰万元）的尾款支付至甲方收款账户，即视为甲方收到了乙方转让款尾款，具

体操作以双方与银行签订的监管协议约定为准。 

（2）乙方向银行申请贷款购买 

f)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5,000,000.00 元（本条简称“定金”，大写：伍佰万元），作为订立、履行本合同

的担保。 

g) 乙方支付定金后，甲方应及时筹备转让全部不动产及其附属设施相关事

宜并向税局提交甲方应缴税款的相关纳税申报材料，原则上甲方应当在 6 周内

完成纳税申报，但非因甲方原因导致逾期的不视为甲方违约。在税局审核完毕并

出具关于附件三所示全部不动产的纳税申报表后，甲方应立即通知乙方共同前往

税局办理或按照税局要求的其他方式办理，乙方在税局规定的缴税时限内将不少

于甲方应缴税款的金额支付至甲方收款账户作为首期转让款（本条简称“首期转

让款”）。甲方应当保证在收到首期转让款后不得挪作他用，仅用于税务局扣缴甲

方应缴税款。甲方应在收到首期转让款后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息返还定金。 

h) 在甲方收到税局出具的纳税回执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账户支

付中期转让款（即中期转让款=42,000,000.00 元—首期转让款）。 

i) 在甲方收款账户收到中期转让款后，且乙方向甲方提供其与贷款银行签

订的不低于人民币 41,000,000.00 元贷款（本条简称“贷款金额”）金额的贷款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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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及贷款银行开具的《放款承诺函》（或同等效力的保证向甲方付款的保证函等

类似文件）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配合乙方提交不动产的过户手续申请资料。

在过户手续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配合乙方对不动产及其附属设施进行交

割（本条简称“交割”），在双方按照本合同附件四所列交割事项完全履行完毕后，

双方应签署书面的交割声明。 

j) 于过户手续完成后 4 周内，乙方应当采取一切合理且必要的措施促使其

贷款银行完成贷款金额的放款，甲方收款账户收到剩余人民币 41,000,000.00 元

（大写：肆仟壹佰万元），视为甲方收到了乙方转让款尾款。于过户手续完成后  4

周后，乙方贷款银行仍未完成贷款金额的放款的，甲方给与乙方 2 周宽限期，在

宽限期内乙方贷款银行完成贷款金额的放款或乙方自行支付尾款的，不视为乙方

违约。超过前述宽限期后，甲方收款账户仍未能收到转让款尾款的，视为乙方严

重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要求乙方返还财产（因本合同履行及返还财

产产生的任何税费由乙方承担），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转让款的 30%支付违约金。 

五、 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与东莞市明家防雷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签订《厂房租赁合

同书》，约定将拟售物业出租给东莞市明家防雷技术有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租户已经出具放弃对租赁物的优先购

买权。  

豪璟达已明确知悉不动产及其附属设施的租赁情况，并自愿受前述租赁合同

的约束，双方办理完毕全部不动产的过户手续后，公司将配合豪璟达与租户按照

原租赁合同的条款和条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六、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 10,796,575.41 元，交易价格为 83,000,000.00

元，预计交易在 2022 年完成，不会对公司 2021 年的财务数据产生影响，通过本

次出售资产，预计将产生收益 47,451,300.13 元（具体以最终资产交割后实际情

况为准）。 

（二）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运营及使用效率，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目标。 

（三）公司在尽调中未发现交易对手方豪璟达存在潜在重大财务风险，具备



7 
 

履约能力。 

（四）本次交易的实际交割情况，以公司最终与交易对手签署的协议为准，

如出现最终签署协议与本次公告内容产生重大差异，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并

披露。 

七、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14 日 

 


